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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頁，共 1 頁

財團法人范道南文教基金會 函
地址：730台南市新營區開元路154號
承辦人：陳池珠
電話：066361516#6018
傳真：066332775
Email：chen.judy@standard.com.tw

受文者：屏東縣屏東市忠孝國民小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8月29日
發文字號：南基字第1140800003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 (1140800003_Attach1.pdf)

主旨：本基金會訂於民國114年12月05日至12月07日共三天，舉

辦第四十屆「生達盃」全國桌球錦標賽，竭誠邀請 貴校/

單位桌球代表隊參加。報名截止日期：114年09月26日。

說明：

一、為響應政府推行全民體育，提倡正當休閒活動，增進身心

健康，特舉辦第四十屆「生達盃」全國桌球錦標賽，竭誠

邀請 貴校/單位桌球代表隊參加，以推展桌球運動風氣。

二、本活動已經中華民國桌球協會114年06月27日中桌協字第

1140000287號函核准辦理。

正本：臺南市麻豆區麻豆國民小學、臺南市東區德高國民小學、臺南市佳里區信義國民
小學、臺南市東區崇明國民小學、臺南市永康區崑山國民小學、臺南市歸仁區歸
仁國民小學、高雄市三民區東光國民小學、高雄市三民區正興國民小學、高雄市
左營區福山國民小學、高雄市岡山區兆湘國民小學、高雄市大樹區大樹國民小
學、屏東縣屏東市忠孝國民小學、花蓮縣花蓮市鑄強國民小學、澎湖縣湖西鄉隘
門國民小學、澎湖縣馬公市石泉國民小學

副本：

檔　　號:
保存年限:



第 40 屆『生達盃』全國桌球錦標賽競賽規程 

一、 宗 旨：『生達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響應政府推行全民體育，提倡桌 

球運動，提昇國內桌球水準，特舉辦『生達盃』全國桌球錦標賽 

二、 指導單位：臺南市政府體育局、中華民國桌球協會 

三、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范道南文教基金會、生達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四、 承辦單位：臺南市體育總會桌球委員會 

五、 協辦單位：臺南市體育總會、臺南市新營區公所、南天有線電視（股）公司、

中華電信（股）公司台南營運處 

六、 比賽日期：114 年 12 月 05 日~12 月 07 日（星期五、六、日） 

七、 比賽地點：臺南市新營體育館（臺南市新營區長榮路二段 78 號） 

八、 比賽資格： 

（一） 國小團體組： 

⚫ 參賽學童限學籍滿一年以上（113 年 12 月 04 日前）在籍學生，以同一學

校為單位報名參加。 

⚫ 中年級學童可參加高年級組，高年級學童不得參加中年級組。 

⚫ 同一學校各組最多限報名二隊參賽。 

⚫ 不能跨性別組隊（即女生不得參加男童團體組；男生不得參加女童團體

組）。 

（二） 社會團體組： 

⚫ 具有中華民國國籍者，均可組隊參加。 

⚫ 同一單位最多限報名二隊參賽。 

⚫ 不能跨性別組隊（即女生不得參加男子團體組；男生不得參加女子團體組；

社會活力組不在此限）。 

九、 比賽組別： 

（一） 國小男童高年級團體組：凡公私立國小五、六年級在校男童，得以學校為

單位組隊參加。 

（二） 國小女童高年級團體組：凡公私立國小五、六年級在校女童，得以學校為

單位組隊參加。 

（三）國小男童中年級團體組：凡公私立國小四年級（含）以下在校男童，得以

學校為單位組隊參加。 

（四） 國小女童中年級團體組：凡公私立國小四年級（含）以下在校女童，得以

學校為單位組隊參加。 

（五） 社會男子團體組：凡中華民國男性國民，均可自由組隊參加，每隊最多限

報名一位 113 年或 114 年中華民國桌球國手，此組別限 48 隊報名參賽。 

（六） 社會女子團體組：凡中華民國女性國民，均可自由組隊參加，每隊最多限



報名一位 113 年或 114 年中華民國桌球國手，此組別限 32 隊報名參賽。 

（七） 社會活力組：凡中華民國國民 64（含）年次以前之男性，69（含）年次

以前女性，均可自由組隊參加，此組別限 24 隊報名參賽。 

十、 比賽方式： 

（一） 國小團體組： 

⚫ 採四單一雙（單、單、雙、單、單），五點制團體賽，單、雙打隊員不重

複。 

（二） 社會團體組： 

⚫ 採四單一雙（單、單、雙、單、單），五點制團體賽，單、雙打隊員不重

複。 

（三） 社會活力組： 

⚫ 採三單二雙（男單、混雙、男單、混雙、男單），五點制團體賽，單、混

雙打隊員不重複。 

十一、 比賽制度：預賽採循環賽制，三隊取一名、四隊取兩名晉級決賽，決賽採單

淘汰制。 

十二、 比賽規則：採中華民國桌球協會審訂出版之最新桌球規則。 

十三、 比賽細則： 

（一） 國小團體組若報名隊數踴躍，各組預賽各點得採三局二勝制。 

（二） 各組參賽隊伍數或人數未達報名總名額半數，改取前四名頒給獎盃、

 獎金；若團體組報名未達八隊，則該組 別取消舉辦。 

十四、 比賽用球：Nittaku Premium 40+ 日本製 白色三星球。 

十五、 比賽用桌：Nittaku 桌球檯。 

十六、 報名辦法： 

（一） 採網路報名，報名時間 114 年 08 月 18 日（星期一）至 09 月 26 日（星

期五）截止，逾期恕不受理。 

（二） 報名網址如下：https://lohasnet.tw/Standard-40h/ 

報名網址（國小團體組）：https://signup.lohasnet.tw/signup/4144 

報名網址（社會團體組）：https://signup.lohasnet.tw/signup/4145 

報名網址（社會活力組）：https://signup.lohasnet.tw/signup/4146 

（三） 團體報名人數： 

⚫ 國小團體組、社會團體組含領隊、教練、管理各 1 人，參賽選手（含隊

長）最少 6 人，最多 8 人。 

⚫ 社會活力組含領隊、教練、管理各 1 人，參賽選手（含隊長）最少 7 人，

最多 9 人。 

⚫ 報名時間截止後，隊職員選手一律不得增加或變更。 

（四） 保證金： 

⚫ 每隊預繳保證金新台幣壹仟元正（不含繳費管道收取之手續費）。 

⚫ 繳費方式：請參照報名網站之公告。 



⚫ 保證金於比賽當天，辦理報到時退還。如未參加比賽，該保證金移為大會

獎品費用。 

⚫ 領取保證金之資格需為秩序冊上領隊、教練或管理其一。 

⚫ 注意事項：繳納報名費後才算完成整個報名程序，若逾期未繳，則視為放

棄報名！ 

（五） 國小團體組：以學校為報名單位，每一選手限報名一隊參賽，如有重複報

名者，由大會裁定歸屬隊伍，不得異議、若有異議則取消其所有參賽資

格。 

（六） 社會團體組：以球隊為報名單位，每一選手限報名一隊參賽，如有重複報

名者，由大會裁定歸屬隊伍，不得異議、若有異議則取消其所有參賽資

格。 

（七） 社會活力組：以球隊為報名單位，每一選手限報名一隊參賽，如有重複報

名者，由大會裁定歸屬隊伍，不得異議、若有異議則取消其所有參賽資

格。 

（八） 報名表中填寫的個人資料，僅供本賽會相關用途使用。 

十七、 承辦單位：生達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電 話：06-6361516 

聯絡人：林家麒 分機 5039、李俊良 分機 5300 

十八、 抽籤及領隊會議：未出席者由大會代為抽籤，對會中所議決事項不得提出 

任何異議。 

（一） 時間：114 年 10 月 25 日（星期六）上午九時整。 

（二） 地點：生達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二廠會議室（臺南市新營區開元路 154 

號）。 

（三） 上屆第 39 屆得獎隊伍前 7 名，依學校名比對，列入第 40 屆預賽時之種

子隊；而進入決賽之隊伍於當天由裁判長統一抽籤決定對戰隊伍之排序。 

十九、 申訴： 

（一） 比賽中之爭議如規則上無明文規定，以裁判判決為終決。 

（二） 球員資格之申訴，應於比賽開始前提出，否則不予受理。 

（三） 合法之申訴，應於該場比賽前 30 分鐘內，以書面由領隊或教練向大會審

判委員會提出，並繳交保證金 3,000 元，由審判委員會裁決，若申訴成立

時，退回保證金，否則充為大會獎品費。 

（四） 申訴以大會審判委員會判決為終決。 

二十、 附則： 

（一） 活動聲明：活動場地新營體育館（臺南市新營區長榮路二段 78 號），參賽

團體與個人（含陪同家人、工作人員）應自我管理人身意外安全，報名比

賽即表示同意「活動聲明」，主（承）辦單位（大會）僅對投保公共意外

責任險承保範圍負責。參賽人員與團體同意主辦、承辦、協辦單位不負責

場地外任何人身安全責任並願意拋棄追訴主（承）辦單位法律責任之權

利，受託代理報名人員應確實轉知報名當事人與團體機關主管知悉。 

  



（二） 保險： 

⚫ 比賽期間大會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 

承保範圍為 

 1.每一個人體傷或死亡，保險金額 100 萬元。 

         2.每一事故體傷或死亡，保險金額 500 萬元。 

         3.每一事故財物損失，保險金額 100 萬元。 

         4.保險期間內最高責任，保險金額 2,000 萬元。 

⚫ 請各參賽單位（個人）依需要自行投保旅遊平安險（含往返車程）。 

二十一、 注意事項： 

（一） 114 年 12 月 05 日（五）上午七時卅分起辦理報到手續，八時卅分舉行開

幕典禮，各隊請穿著運動服裝參加典禮。 

（二） 比賽時間依秩序冊規定，各隊應提早三十分鐘到場。如比賽時間更動，以

競賽組之報告為準，未到以棄權論。 

（三） 報到截止時間：每日報到時間於上午九時結束，請各隊於截止時間前完成

報到，如未於九時前報到，請電話通報主辦單位，以利各隊訂購中午餐食，

餐食回條請於九時卅分前繳回服務台，逾時不候。 

聯絡電話：呂佳紋 0912-030-832 

（四） 檢錄：各參賽選手請依大會廣播檢錄時間前往檢錄處報到。 

（五） ○1 國小組參賽選手應攜帶在學證明以備查驗（在學證明須貼上最近三個 

月內個人照片且必須詳細記載就學日期或轉入日期）。 

○2 社會組及個人組請攜帶貼上個人照相片之有效證件以備查驗，如遇有 

資格問題當場不能提出者以棄權論。 

（六） 參賽選手上衣背面須縫貼大會發給之姓名布條，違者取消該隊之資格。 

（七） 比賽當日如遇天災或不可抗拒原因時，則比賽順延或停辦（另行通知）。 

（八） 為響應環保，故現場不提供紙本秩序冊，電子秩序冊請至「生達盃全國桌

球錦標賽」臉書粉絲專頁或是生達化學製藥官網下載。 

（九） 本屆起將提供國小組住宿補助，相關詳情請關注「生達盃全國桌球錦標

賽」臉書粉絲專頁。 

二十二、 獎勵： 

（一） 準時辦理報到並參加開幕典禮之隊伍，由大會提供精美紀念品。 

（二） 國小男、女童與社會男、女子團體各組取前五名（第五名取 4 個名額），

其餘各組取前五名（第五名取 2 個名額），頒發獎盃乙座及獎金，如下表： 

  



（三） 國小組各得獎學校，將由大會報請縣市教育局備查。 

二十三、 如有未盡事宜，得由大會報請中華民國桌球協會同意後，修正後實施。 

組   別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國小男童 

高年級團體組 
16,000 元 13,000 元 11,000 元 9,000 元 

6,000 元 

(取 4 個名額) 

國小女童 

高年級團體組 
16,000 元 13,000 元 11,000 元 9,000 元 

6,000 元 

(取 4 個名額) 

國小男童 

中年級團體組 
16,000 元 13,000 元 11,000 元 9,000 元 

6,000 元 

(取 4 個名額) 

國小女童 

中年級團體組 
16,000 元 13,000 元 11,000 元 9,000 元 

6,000 元 

(取 4 個名額) 

社會男子 

團 體 組 
20,000 元 18,000 元 15,000 元 12,000 元 

9,000 元 

(取 4 個名額) 

社會女子 

團 體 組 
20,000 元 18,000 元 15,000 元 12,000 元 

9,000 元 

(取 4 個名額) 

社會活力組 12,000 元 10,000 元 8,000 元 6,000 元 
5,000 元 

(取 2 個名額) 


